附件：

兵团定点就业培训机构年审考核表

年审考核单位：（盖章）
	项目
	评估内容
	评分标准
	配分
	自评得分
	考核

得分

	重点工作完成情况（5分）
	重点工作完成情况；
	有相关资料
	5
	
	

	目标任务完成情况（5分）
	完成兵团下达年度职业培训目标任务情况；
	有相关统计数据
	5
	
	

	组织机构制定配套制度

（5分）
	有常设办公场所,行政管理和教学组织健全；
	现场查看
	1
	
	

	
	制定健全的规章制度(人员职责、财务及档案管理、教师授课协议、培训班台帐等规章制度)；
	有相关资料
	1
	
	

	
	将下达本培训机构的计划任务，按月度进行分解细化；
	有相关资料
	2
	
	

	
	培训班任务明确，责任到人；
	有相关资料
	1
	
	

	师资队伍

（10分）
	教师队伍结构合理，有与批准开办职业（工种）的专（兼）职教师（每个职业不少于2名）；
	1个专业缺1名扣0.5分;

2个专业达不到全扣
	3
	
	

	
	与兼职教师签订授课协议,并强调教学效果考核；
	相关档案
	3
	
	

	
	专业理论教师均有大专以上学历或中级以上职称或高级工以上职业资格；
	相关佐证材料
	2
	
	

	
	实习指导教师具有本职业（工种）高级工以上职业资格；
	相关佐证材料
	2
	
	

	培训机构基础设施

（10分）
	理论课集中上课的教学场所不少于100平方米；
	现场查看
	2
	
	

	
	教学场所无危房，有良好的照明、通风条件；
	现场查看
	2
	
	

	
	教学场所桌椅、讲台和黑板等教学设施齐全；
	现场查看
	2
	
	

	
	有满足实习教学需要的实习操作场所；
	现场查看
	2
	
	

	
	实习场所符合环保、劳保、安全、消防、卫生等；
	现场查看
	1
	
	

	
	有关规定及相关工种的安全操作规程；
	有相关资料
	1
	
	

	组织教学与培训

效果

（25分）


	年培训规模不低于200人；
	
	2
	
	

	
	开办未批准职业(工种)培训班的,应有书面报告,并有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审批文件；
	如有1个班次未报批扣2分
	4
	
	

	
	凡申请就业补助资金的培训班,其培训数量应在兵师下达的培养目标内；
	年总培训人数超过下达计划10%扣1分，超过20%扣2分；超过30%扣5分；年总培训人数低于计划任务70%扣5分，低于80%扣3分，低于90%扣2分，低于95%扣1分。
	5
	
	

	
	凡申请就业补助资金的培训班,其对象是兵团所属职工或失业人员；
	有培训学院花名册
	2
	
	

	
	培训班有完整规范的教学计划和大纲；
	有相关资料
	2
	
	

	
	使用标准职业技能鉴定教材；
	查看教材样本
	2
	
	

	
	职业资格培训的计划、大纲和教材应符合国家职业标准；自编的教学计划、大纲和教材应经过主管人社、劳动保障部门评审许可；
	查看教材、计划、大纲等
	2
	
	

	
	职业鉴定（考核）鉴定合格率不低于80%；
	未达到扣2分
	2
	
	

	
	开展培训效果满意度测评（每个培训班结束后,对学员开展背对背培训班满意度测评）；
	未开展扣2分
	2
	
	

	
	培训班平均满意度按满分5分计算(当年度各培训班满意度总分/培训班班次),须有原始资料；
	有相关资料
	2
	
	

	培训管理

（25分）
	每个批次培训班开班前有培训计划、申请报告、学员花名册及考勤表；
	有1项加1分，全部没有扣3分
	3
	
	

	
	培训班过程中有巡视表、督导表(每个培训班接受不少于1次巡视)；
	有相关资料
	4
	
	

	
	培训班结束后资金申请原始资料齐备（资金申请表及领导签字盖章、学员花名册及相应证明材料）；
	有相关资料
	4
	
	

	
	每个培训班建有电子版资料库（培训班前、培训中、培训后所有资料电子版齐备）；
	有相关资料
	4
	
	

	
	建立统计报表制度；
	有统计报表
	4
	
	

	
	有专人负责统计业务，统计报表准确及时；
	有统计报表
	4
	
	

	
	半年、年度有工作总结；
	有相关资料
	2
	
	

	资金使用

（10分）
	就业培训补助资金主要用于购买与开展职业培训有关的实训设备及培训班必要开支；
	有相关资料
	5
	
	

	
	建立就业专项资金电子台帐，帐目清晰；
	电子版信息
	5
	
	

	培训创新

（2分）
	编写兵团特色培训教材;开办兵团特色培训班;教学方法有创新且培训效果较好；培训学员取得“全国技术能手”或“兵团技术能手”或“首席技师”称号等；
	有相关资料
	2
	
	

	宣传报道

（3分）
	配备专(兼)职人员负责宣传工作；
	有相关资料
	1
	
	

	
	有新闻图片、新闻报道等资料；
	有相关资料
	1
	
	

	
	每月向兵团或师职业培训信息投稿1-2篇。
	有相关资料
	1
	
	

	备  注
	培训工作中弄虚作假、虚报冒领、骗取就业培训资金；1年内未开展培训业务；将承担的培训任务委托、转包给其它单位或个人的；有违法、违纪行为，并在社会上造成不良影响的。
	一票否决
	
	
	


年审考核时间：                地点：                        

年审考核组成员：                                       

分数：                    等级：                       

评分等级说明：59分以下“不合格”，60分－80分“合格”，81分-90分“良好”，91分－100分“优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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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